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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技师学院院办公室文件

成技院办发〔2018〕35号

成都市技师学院院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成都市技师学院校园一卡通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经学院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成都市技师学院校园一卡通管理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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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成都市技师学院校园一卡通管理办法

成都市技师学院院办公室

2018 年 7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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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成都市技师学院
校园一卡通管理办法

为规范校园卡的管理，确保校园一卡通系统稳定运行，维护

校园的正常秩序，保障教职工和学生在工作、学习和生活中正常

使用校园一卡通系统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校园一卡通系统是学校加强信息化管理、实现高效

管理的一项基础工程。校内各单位应积极利用校园一卡通系统，

提供完整准确的数据信息并积极做好各项配合工作，确保校园一

卡通系统的正常运行，提升学校的管理服务水平。

第二条 学校计划财务处负责校园一卡通系统的资金清算、

对帐、转帐、商户往来结算等，后勤管理处负责校园卡制卡、发

卡、挂失/解挂、补卡、密码设置/修改、充值、咨询等，信息中

心负责校园一卡通系统软硬件的运行维护、网络与数据管理、技

术支持以及其他日常事务管理；人事处负责提供校园一卡通系统

中教职工数据；教务处负责提供校园一卡通系统中学生数据；各

有关单位应按照本规定做好相应工作，保证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平

稳运行和全校师生的正常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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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校园卡是由学校统一制作并发放的具有身份认证、

图书借阅、消费、门禁管理、机房管理、代扣代缴等功能的卡片。

未经学校同意，校内任何单位不得发放具有同类功能的卡片。

第二章 卡片管理

第四条 我校使用的校园卡是一种特殊的兼具身份识别、电

子钱包和自助转账服务的多功能实名 CPU卡，可与指定银行卡

绑定使用。

第五条 校园卡分为正式卡和临时卡，正式卡分为教师卡、

学生卡和国际交流生卡三种。正式卡具有身份识别、电子钱包和

自助转账服务功能。临时卡仅具有电子钱包功能。

第六条 校园卡不具备透支功能，必须先存款后消费。校园

卡内的资金不计利息，且不能提取现金。持卡人可以使用现金、

圈存和在线支付三种途径为校园卡充值。

第七条 校园卡的办理

新进教职工须凭人事处开具的报到通知单办理教师卡；新生

根据教务处提供的数据由后勤管理处统一办理；申请临时卡，须

由申请人校内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批后根据校园临时卡申请流程

提出申请，并填写《校园一卡通临时卡办理申请表》。

第八条 校园卡的有效期

（一）教师卡的有效期为永久，如有离职等情况，将根据学

校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予以注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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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生卡的有效期按学年设置；

（三）临时卡的有效期预设为半年；

（四）校园卡到期后仍需要使用，须相关部门出具证明并办

理延期手续后使用。

第九条 校园卡的销户和退费

（一）学生卡注销退费

学生毕业时，在卡有效期内凭毕业证或离校单退还卡内余

额。学校将在卡有效期过后一个月注销该校园卡，注销后，卡内

余额无法退还。

（二）教师卡注销退费

教职工离职时，在卡有效期内凭离职单退还卡内余额。学校

将在卡有效期过后一个月注销该校园卡，注销后，卡内余额无法

退还。

（三）临时卡注销退费

临时卡根据各相关部门提供注销名单予以销户，超过一年以

上的“沉睡卡”（一年里没有任何使用记录的校园卡）学校将予以

注销，临时卡注销后无法退还卡内余额。

第十条 校园卡的使用安全

（一） 校园卡仅限持卡人本人使用，不得出借和转租，由

此造成的后果由持卡人承担，发卡机构有权取消持卡人的持卡资

格。校园卡如果损坏或者不能辨认时，应当及时更换新卡。丢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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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卡的应当及时挂失，并补办新卡。

（二）凡拾到他人丢失的校园卡时，应立即送交后勤管理处。

盗用他人校园卡的，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师生在校内各部门办理相关事务时，任何部门和个人

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留校园卡或者要求作为抵押，否则因此造成的

经济纠纷、侵权使用等责任将由扣押部门或个人承担。

（四）校园卡作为校内有效证件之一，卡片上打印的学号/

工号、姓名、单位、照片等信息不得涂改、遮盖。

第十一条 后勤服务中心接受持卡人咨询、查询、挂失、投

诉，对发生交易的卡片提供对账等业务服务。

第三章 财务结算和商户管理

第十二条 校园一卡通系统财务结算、资金管理工作由学校

计划财务处统一管理，所有通过校园一卡通系统的资金结算必须

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和学校财务管理制度。各部门、个人

的财务结算均以校园一卡通系统所提供的财务报表为依据。

第十三条 相关部门以及校内商户需要使用或新增加POS机

的，由管理部门提出，须经计划财务处和后勤管理处审批，填写

《校园一卡通商户设立申请表》，并在财务报表中增设该商户，

由学校统一进行财务管理；未经审批不得办理，自行增设的，由

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自行承担。

第四章 设备管理与维护



— 7 —

第十四条 校园一卡通设备包括系统所涉及的所有专用设

备，不包括联网所需的网络设备。校园一卡通设备日常管理、维

修和保养工作由信息中心负责。

第十五条 本着“谁使用谁管理”的原则，相关设备的使用人

同时为该设备的管理人，负责所用设备的正确使用、故障申报等

工作。有关人员应严格遵循各项设备申领手续、使用手册、维修

程序等进行相应工作。

第十六条 校园一卡通设备的原始资料如软盘、光盘、说明

书、保修卡、许可证协议等由信息中心统一保管并建档。

第十七条 任何个人和单位不经允许不得对校园一卡通设备

进行私自拆卸、更换配置、随意搬离使用地点以及用于工作之外。

第十八条 设备使用人要注意设备运行情况，出现异常或故

障时要及时上报，以保证设备得到及时、有效的维修。

第十九条 设备由于故障而无法修复或无维修价值需要报废

的，按学校相关规定进行报废处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学校成立校园一卡通应急工作小组，负责处理校

园一卡通系统故障的紧急情况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信息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
成都市技师学院院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17 日印发




